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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办学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民教处

构成犯罪

不需处罚

拟处罚

要求听证的法

规安全处组织

放弃听证或超期未提出听证

部门监督(局监察

室)3086600

法规文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五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令 399 号）第四十九条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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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

情况向局负责人提出

意见 复议或诉讼
执行行政复议决

定或行政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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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违规收费查处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监察室

投诉 举报 落实 反馈

投诉举报
提供被投诉

单位地址和名

称、违纪线索。

受理责任人

需检查的

事 项 审 查 立

项。

执法责任人

制定检查方案

并组织实施。

室主任

向上级监察机

关提出检查情

况报告。

局 长

根据检查、调查

结果作出监察和处

罚决定并书面送达

有关单位。

对投诉举报人反馈有关

情况

部门监督（局监

察室）3086600

1、办案期限：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并应当报上一级监察

机关备案。

2、法规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八条；《河北省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若干规定》（1994 年省人大常委会第 28 号

公布）第六条、第十九条；《河北省中小学校收费管理办法》（1997 年 2 月 15 日省政府令 182 号）第十九条。

重要检查事项的立项，应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
执行、结案并向社会公开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复审和复核

对监察和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照规定时

限和要求申请复审；对复审仍不服的，可在规

定时间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

重要监察决定，应报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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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各单位违反财经法规审计处理处罚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审计室)

投诉 举报 落实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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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监督（局监察

室）3086600

执法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三至四十九条；2、《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规定》（2003 年 5 月国家审计署第 4 号令）第

十二条；3、《教育系统内部工作规定》2004 年 6 月 1 日（国家教育部令第 17 号）第二十九条

需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

行政、刑事责任问题的，移

送有关部门处理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处理、

处罚不服的，可在下达处理、

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

审计机构所在部门申请复议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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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济处罚的，教育局

出具《审计处罚决定书》，据

此办理罚款收缴手续，办理时

限为 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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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邯郸市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

向申请人颁发《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

材料不全,退回申请人补齐，并一次性告知原由

投诉、举报 落实、反馈

申请人

（报名、提供有关材

料并按要求交纳普

通话水平测试费用）

受理责任人

（受理）

当日办结

岗位责任人

组织普通话水

平等级测试并

上传测试数据

至省语测中心

（2个月办结）

一、申请材料：交费单位交费时提供参加普通话测试的人数、人员花名册、身份信息及本人近期电子照片。

二、法规文件依据：1.《<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10 号；

2.《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费和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工本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冀价行费[2004]57 号）。

部门监督 (局

监察室)3086600

主管局长

（审核认定）

当日办结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交岗位责任人办理、省测试中心备案、向社会公开

省级测试员

评分、复审

1个月办结

省 语 言

文字测试中

心

审核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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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奖励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

材料经补正后再申报审核

审查、审核材料不合格，通知申报单位补正

通知单位取回文件和有关材料

投诉 举报 落实 反馈

单位申报奖

励有关材料

承办人审查

申报材料

（15个工作日）

处长审核

申报材料

（2个工作日）

市教育局、人事局、

教育工会主管领导

会签、审批

（5个工作日）

市教育局、人事

局、教育工会联合下

文

表彰奖励

向社会公布

部门监督（局监察

室）3086600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法规文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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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考核嘉奖审批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

登记、初审初审不合格，通知申报单位补正，并一次性告知原由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次报送

通知单位领取证书和审批表

投诉举报落实反馈

处 长

（复审）

登 记
（ 岗 位 责 任

人）

当日办结

处 长
（分派）

当日办结

申 报
（单位上报材

料）

岗位责任人

（初审）

材料齐全合格

30个工作日内办结
主管局长

（审批）

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2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部门监督 (局

监察室)3086600

通过审批，交岗位责任人办理、

并向市人事局备案和社会公开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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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聘用合同审批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

登记、初审不合格，通知申报单位补正，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通知单位领取批复

投诉 举报 落实 反馈

处 长
（复审）

处 长
（分派）

当日办结

主管局长
（审批）

责任人
（登记受理）

当日办结

岗位责任人
（初审）

材料齐全合格 4
个工作日内办结

单位上报材料
（申报）

1、申报条件 ：以原始档案记载有任教经历为准。

2、报送材料：①个人写出申请；②单位提出意见，并写出报告；③送交人事档案；④填写《教龄审批表》。

3、法规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2 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条。

部门监督局监

察室 3086600

通过审批，交岗位责任人办理、

并向市人事局备案和社会公开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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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龄津贴审批工作流程图
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

登记、初审不合格，通知申报单位补正，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次报送

通知单位领取批复并执行

投诉 举报 落实 反馈

处 长
（复审） 主管局长

（审批）

岗位责任人
（初审）

材料齐全合格 4
个工作日内办结

处 长
（分派）

当日办结

申 报
单位根据有关

文件上报材料

登记受理
组织人事处负责

当日办结

1、申报条件 ：以原始档案记载有任教经历为准。

2、报送材料：①个人写出申请；②单位提出意见，并写出报告；③送交人事档案；④填写《教龄审批表》。

3、法规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十六条。

通过审批，交岗位责任人办理、并向社会公开

社会监督电话

市公开办：3113626

市优化办：3111701

市法制办：7412320

部门监督 (局

监察室)3086600


